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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（MÜST）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 

街頭藝人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 
新增(修訂)使用報酬率 原訂定使用報酬率 說明 

街頭藝人表演： 

每 一 年 度 以 新 台 幣

1,200元計算。 

無。 一、 為響應政府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

展，並配合著作權法保障著作人著作

權益，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之目的，訂

定街頭藝人之使用報酬率。 

二、 街頭藝人之表演雖非固定售票或收

費，但會由現場觀眾打賞或販賣唱片

與商品而仍有收入，在參考現行授權

實務並配合前述以推廣音樂著作利

用、文化創意發展之目的，使用報酬

率定為新台幣 1,200元（未稅）。 
 


